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engqin.gov.cn/macao_zh_hans/zwgk/zcfg/hqzc/rczc/content/post_3511338.html

附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印发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和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执委会各局、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和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已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委会秘书处 

2023 年 3 月 3 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高端和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贯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要求，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

下简称合作区）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境内外人才集聚，推动合作区

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对合作区纳入清单管理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来源于合作区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免征部分实行限额管理，具体由横琴合作区执委会根据有关要求

和实际需要确定。

第三条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纳税；

（二）从事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所列产业领域，或便利澳门居民生

活就业的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

（三）在合作区实际工作，与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企业或机构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

聘用协议、服务合同或其他相关证明文件等。实质性运营条件参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2〕 19 号）有关规定执行，具体由合

作区执委会进一步细化落实；

（四）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合作区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 6 个月（含）以上（须

包含本年度 12 月当月且不存在趸交、两地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形），享受豁免缴纳内地社会保

险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境内高端人才和紧缺人

才等除外。

第四条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端人才，在符合第三条规定的同时，还应当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

（一）在某一领域或专业处于领先水平，作出突出贡献且得到社会认可的人才，具体认定

办法由合作区执委会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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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合作区年度收入达到 50 万元人民币（含）以上的人才。

第五条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紧缺人才，在符合第三条规定的同时，还应当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

（一）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含教育部认可的境外同等学历、学位）；

（二）具备助理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经备案后的境外同等职业资格；

（三）取得技师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经备案后的境外同等职

业资格。

第六条符合条件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需向合作区人才工作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人才和用人单位须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作出守信承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办法发布之日已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企业或机构工作的高端人才

和紧缺人才，可免于提供上述时期相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

第七条合作区人才工作部门负责认定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名

单，征求合作区管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意见后向社会公示。合作区税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及时办

理税收优惠。

第八条合作区建立清单管理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强化对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税收优惠

政策实施的事中事后监管。

对有违法违规、虚假申报等行为的人员，取消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退出清单管理，由税

务部门追缴免征税款，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

的，按程序纳入多部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第九条人才和用人单位对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异议的，由合作区执委会依法依规协

调解决。

第十条合作区相关工作部门根据本办法，结合职责制定相应申报指南和工作细则。

第十一条本办法由合作区执委会负责解释。如需调整，按程序提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

小组审定后实施。

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政策溯及至 202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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